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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女士：

人力事務委員會

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先生的進一步來函

勞工處（總處）

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秘書處於 2019 年 4 月 4 日致函勞工處處長，

並夾附譚文豪議員於同月 2 日致貴委員會主席的信函，就本處 2019 年

3 月 27 日的回覆作進一步查詢，繼 4 月 18 日的簡覆，本處現回覆如

下：—

（－）勞工處沒有備存違犯《安全使用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指引》（「指

引」）的紀錄。

（二）根據勞工處編制的指引，為確保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（「升降

台」）在任何時間均處於安全狀態，僱主或承建商須遵守指引的

規定及製造商的指示進行定期檢查、測試和維修。

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在日常巡查期間若遇到工序涉及使用動

力操作升降工作台，會核實相關持責者有否妥為檢查、測試和

維修這些裝置，以監察他們有否遵守相關法例及指引，確保工

人安全。如發現有違犯相關要求的情況，本處定會依法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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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處處長

（陳家禮

2019 年 4 月 29 日
圜代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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